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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直播作为一种具有强烈互动性的娱乐形式，广受大众欢迎。网络直播

过程中对相关作品的使用虽然拓宽了其传播途径，却也引发了不少与侵犯作品著作权有关的诉讼，这也

从法律层面对著作权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探讨了网络直播模式下著作权保护的困境与对策，

分析了网络直播中侵权认定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有效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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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webcast, as a form of entertainment with 
strong interaction, is widely welcomed by the public. Although the use of relevant works in the pro-
cess of webcast broadens the way of transmission, it also causes a lot of lawsuits related to copyright 
infringement of works, which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copyright protection from 
the legal level.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un-
der webcast mode,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n webcast, and puts for-
ward effective protection measure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8353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8353
https://www.hanspub.org/


冀佳晴 

 

DOI: 10.12677/ds.2024.108353 65 争议解决 
 

Keywords 
Webcast, Copyright, Right Protec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一) 侵权主体认定 
网络直播已经成为一项全民参与、全民互动的新型娱乐方式，具有实时性、互动性与多样性的特征。

在网络直播中，主要涉及的主体为网络直播平台与网络主播，明确网络直播平台与主播之间的法律关系

是分配其具体侵权责任的前提与关键[1]： 
第一种为劳务合同关系，是指平台通过与主播签订劳动合同或服务合同，雇佣主播从事直播活动，

直播平台向其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在典型的雇佣劳动关系中，直播平台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和管理权，

主播需要根据平台的规定和要求履行其劳动职责。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1，若用人单位的工作

人员在履行其工作任务时导致他人的权利受到损害，用人单位应承担侵权责任。第二种为合作伙伴关系，

是指基于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目的，直播平台与主播通过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开展直播活动，分享资源

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享有相对独立的权利和义务，当发生侵权时应按照其签署的协议中的规定

分配其侵权责任。第三种为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播通过注册为网络直播平台的会员进

行直播。在会员模式下，主播的自主性更强，直播的内容、方式、时间等相关事项可以由主播自行决定，

而平台主要提供网络服务的平台以便主播进行直播。同时，网络直播平台承担“合理注意”义务，需要

对其平台上的直播内容进行监测、审核与管理。在发生侵权时，需要综合考量双方是否承担了其应尽的

职责才能确定具体的侵权责任。无论是雇佣、合作或会员制的关系，网络直播平台与主播拥有共同的目

的，即通过直播获得利益。 
(二) 侵权表现形式 
现如今，网络直播形式多样，不同直播间定位的不同导致侵犯著作权的表现形式不一。一方面，在

泛娱乐直播中，一些主播通常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他人的作品，例如通过在直播间翻唱他

人的音乐作品、朗诵他人的文学作品或者播放电影、电视剧的某些桥段等方式吸引特定公众驻足观看，

从而增加粉丝量，获得关注度。这些侵权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不易被察觉。另一方面，一些主播未经

许可对正在直播的内容进行实时盗播。随着直播平台的迅速崛起，一些不法分子或个别直播平台，利用

技术手段破解版权保护措施，无视技术障碍，擅自采集并实时转播电视节目、体育赛事或其他正在进行

直播的画面，从而获得利益，增加流量[2]。这一行为无疑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不利于互联网环境的健

康发展。 

2. 网络直播模式下著作权保护的困境 

(一) 相关法律未完善，侵权行为难认定 
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著作权法律体系，包括《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等法律

Open Access

 

 

1《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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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但主要是针对传统著作权复制、改编等行为的规定。对于网络直播这一新兴传播途径中作品著作

权的使用，相关的名词概念尚未有明确和直接的法律规定。因此，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

性，在认定网络直播中是否存在著作权侵权行为有一定的难度。除此之外，在认定侵权过程中，网络直

播平台通常以“合理使用”作为其免责理由。根据我国《著作权法》有关“合理使用”的规定，免费表

演的核心为非营利性，但是在判定相关侵权案件中，该规定在适用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3]，比如主播在

直播过程中没有通过打赏获得经济利益是否可以界定为合理使用，主播关闭了打赏功能但是通过使用未

经授权的作品直播获得大批流量粉丝是否可以适用合理使用条款，针对此种情形，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

并没有给出统一的界定标准。 
(二) 侵权赔偿难界定，救济手段单一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关于侵权赔偿的规定 2，“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与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成为界定

赔偿数额的标准。就“违法所得”而言，在网络直播中，直播平台或者主播的收益主要是观众“打赏”

的虚拟礼物，“违法所得”的具体数额存在不确定性。因为不同的直播间其直播定位存在差异，观众打

赏的目的也存在差别。例如，针对同一未经授权的音乐作品，在以翻唱为主要内容的直播间，大多观众

因喜欢主播翻唱的歌曲而打赏；在该音乐主要作为背景烘托气氛的直播间中，大多观众打赏的目的可能

并不是因为该音乐作品而是主播直播的其他内容。在上述两种情况中，针对同一作品，侵权人所获得的

收益存在差别，并且无法判断具体的收益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界定“违法所得”成为难题。此外，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的确定也存在一定的难度。除了在诉讼活动中的公证费用和其他诉讼费用可以确

定具体数额外，权利人很难精准衡量该侵权行为对权利人实际收益造成的损失数额，以及该侵权行为对

权利人潜在损失是否会有影响。除了侵权赔偿中的具体数额难以界定外，侵权的救济手段也较为单一。

我国《著作权法》第 60 条规定了因著作权发生纠纷时，可以采取调解、仲裁或诉讼的方式解决。其中，

仲裁一般是因著作权合同产生纠纷的救济手段，而调解很难有效地解决网络直播背景下的著作权侵权纠

纷。因为网络主播一般提供手机号与身份证号注册直播账号进行直播，但是所提供的身份信息与其真实

的主播可能不是同一人，在这种情况下，主播可能不愿意配合著作权人进行调解，加大了调节的难度[4]。
此外，版权纠纷多方主体的复杂性和诉求方的权益保护意识存在较大冲突，调解往往难以取得双方的一

致同意。那么在网络直播出现著作权侵权时，诉讼成为最为常见的解决纠纷途径。因此，救济手段的单

一性限制了权利人利益的保护途径。 
(三) 直播平台缺乏具体有效的监管措施 
网络直播作为现如今发展正旺的新兴传播模式，用户规模较大，环境较为复杂，因此一套完整有效

的监管制度是营造健康的网络直播环境的保障。而现如今，我国网络直播缺乏具体有效的监管措施。大

多数网络直播平台采取智能审核与人工审核相结合的监管方式[5]。智能系统初步对直播间进行实时审核，

并通过过滤将有违规倾向的直播间通知到工作人员，直播审核专员通过其管理账号进入直播间进行人工

审核。但是，随着直播行业的不断兴起，在同一时间、同一直播平台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主播同时进行直

播，并且不同直播间的直播内容具有即时性和不确定性[6]。这与具有延迟性的智能与人工相结合的监管

模式存在冲突：当智能系统识别到涉嫌违规直播间再将筛选好的直播间通知到直播审核员进行二次审核

后，直播可能已经结束或者侵权行为已经停止。因此，直播平台在直播过程中发生侵权后难以采取有效

的监管措施进行补救。此外，直播审核专员不可能对同一时间的所有直播间进行全时段、多方位的监管，

这就导致了当在网络直播中出现著作权侵权行为时，侵权主体不会即时知晓其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同

时相关权利主体也不能立刻知晓其权利受到了侵犯。 

 

 

2《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

违法所得给予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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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直播模式下著作权保护的对策建议 

(一) 完善法律制度，细化侵权认定规则 
首先，为确保《著作权》相关法律制度对网络直播领域适用的可行性，立法层面应根据网络直播的

特性，对网络直播中涉及的名词概念进行法律解释，并且将有关的法律条例进行补充说明，从而减少司

法实务中的争议，还可以为各方提供更为明确的法律指导。通过清晰的法律界定，可以为权利人提供更

有力的法律保障，从而推动互联网时代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其次，应当适当简化侵权的认定程序。网络直播的传播方式存在一定的即时性和不确定性，再加上

直播时主播身份不公开透明存在一定的隐蔽性，加大了权利人维权取证的难度，权利人很难获取充足的

证据来证明其实际受到的损害。因此，可以适当简化侵权认定过程：当网络直播中出现未经权利人的许

可，使用他人作品的情况，不属于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范围，则该行为就可以被视为侵犯了权利人的

著作权，而无需证明侵犯了著作权哪项具体特定的权利类型。这种判定标准可以较大地降低权利人的维

权难度，减少举证成本，从而保护其合法权益。 
最后，应当加大网络直播中侵权责任的赔偿力度。现如今，网络直播处于飞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

人通过这种传播方式获利。在网络直播侵权案件中，针对一些名气或流量较大的主播，法律规定的赔偿

数额限度不能对其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例如，在面对使用未经授权音乐获得暴利和较低的侵权赔偿数

额时，一些主播仍旧铤而走险选择前者而无视法律的权威[7]。因此，在确定需要赔偿的具体金额时，除

了考虑观众打赏所获得的收益之外，也需要综合考虑主播的知名度、直播观看人数、直播间点赞数量等

其他影响获利的因素。综合考量上述因素从而确定侵权赔偿的具体数额，这一举措有利于加强网络直播

中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维护网络直播秩序的稳定。对于情节严重、危害较大的网络直播著作权

侵权案件可以使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予以规制。惩罚性赔偿的实施，能够避免因赔偿数额过低而无法发挥

法律威慑作用的困境，迫使网络直播平台在面临巨大赔偿压力时，转向寻求该作品所属的著作权人的许

可并支付相应的报酬，从而从根源上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维护合法健康的网络环境。 
(二) 建立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 
首先，司法部门在解决网络直播侵权纠纷案件时应发挥重要作用。司法部门可以设计专门的仲裁机

构，储蓄专业知识丰厚和工作经验丰富的司法工作人员，针对网络直播较为活跃的板块，可以提供快速、

高效、专业的侵权纠纷仲裁服务。这不仅能够减轻法院的负担，提升司法效率，还能为当事人提供更加

便捷、灵活的纠纷解决途径。 
其次，网络直播平台作为直接参与者和管理者，应当承担首要的责任。网络直播平台可以在其内部

设立专门的侵权投诉和纠纷化解的争端解决部门，配备专业性与工作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确保在收到

侵权投诉后能够迅速响应，并结合实际情况，提供合法、公正、科学的解决方案。这不仅能够从根源及

时制止侵权行为，还能为被侵权方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 
最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积极推动成立行业协会层面的侵权纠纷解决机构[2]。这些机构可以聘

请业内专家和资深律师，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提供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调和侵权方与权利主体

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著作权侵权案件，行业协会应发挥其独特的调解作用，平

衡各方利益，成为相关主播与权利人进行沟通与调解的中间人，推动纠纷的妥善解决[8]。 
(三) 增强网络直播平台自我监督意识 
首先，网络直播平台应当制定清晰的行业规范，各类网络直播平台可以协同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形成管理监督联盟，达成共同协议，

号召网络直播平台提高自我监督能力[9]。除此之外，直播平台可以与版权持有者大规模签订许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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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播提供相关作品的使用权限。这将有助于降低侵犯著作权的潜在风险，并鼓励平台和主播提升著作

权保护意识，推动网络直播领域健康发展。 
其次，网络直播平台应该建立一套完备的作品授权机制，确保只有获得授权的作品才能被主播在直

播中使用。例如可以建立作品授权情况的搜索引擎，使得主播及直播平台在使用相关作品之前可以通过

该引擎查看授权情况。当该作品未经授权时，应当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签订授权协议，规定好使用的

目的、时间、方式等具体的内容。此外，平台还应该建立作品使用情况的记录监控机制[10]，当未经授权

的作品在直播过程中使用时，直播平台可以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将侵权的程度和影响降到最低。通过事

前授权机制以及事后补救机制双重保险，可以更加有效地防止作品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发生，保护著作权

人以及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最后，网络直播平台应当提升主播直播门槛及标准。在主播进行直播之前，根据其影响力以及直播

定位，对其进行针对性的直播培训和法制教育，提高主播的版权意识和法律意识。与此同时，平台应该

加强对网络主播的审核力度，从主播的资质、能力、信誉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筛选出符合

要求的主播获得相应的直播权限。这样就可以在提升直播质量和直播平台与主播形象的同时，从源头上

减少直播中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发生。 

4. 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兴的传媒形态，已经深刻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

信息传播模式乃至社会经济结构。然而，在享受网络直播带来的便捷与丰富内容的同时，著作权保护问

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瓶颈。本文通过对网络直播模式下著作权保护面临的

困境进行深入剖析，并结合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对策，以期为该领域的法律规制与行业发展提

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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